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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二十三届会议  

2005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6 日，蒙特利尔  

议程项目 7 

《公约》第六条  

《公约》第六条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1.  附属履行机构注意到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研讨会的报告 (FCCC/SBI/2005/21)及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研讨会的报告 (FCCC/SBI/2005/14)。履行机构表示感谢日本政府和乌拉

圭政府分别主办了这两次研讨会，并感谢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瑞士和美利坚合众国

政府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  

2.  履行机构欢迎缔约各方为开展与《公约》第六条和关于《公约》第六条的新德里

工作方案相关的活动而在迄今为止已经举行了研讨会的四个区域取得的进展。履行机构注

意到缔约各方为《公约》第六条的六大支柱 (教育、培训、宣传、公众参与、获取信息及国

际合作)制定区域战略的愿望。  

3.  履行机构还注意到，通过各种渠道提供的资金，例如用于国家信息通报和其他扶

持活动以及用于执行新德里工作方案的资金，与缔约各方认明的需要和关注不相称。履行

机构促请《公约》附件二所列缔约各方、有能力提供协助的《公约》附件一所列其他缔约

方、全球环境基金和其他双边及多边机构继续为开展与《公约》第六条有关的活动提供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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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履行机构欢迎在第二十三届会议上启动了《公约》第六条信息网络中心：(CC：iNet)

的原型，并感谢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为这一项目提供

了资助。履行机构注意到，这一网络中心及其业务活动的目前可用资金仅能维持到 2006

年中期。履行机构还确认收到了若干实体担任可能的区域网点的主动建议。履行机构指出，

网络中心是推动进一步执行《公约》第六条的多种工具之一。履行机构吁请有能力为网络

中心的成功作出贡献的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向该中心提供有关的信息和文

件。履行机构还呼吁缔约各方和各组织在可能的条件下广为宣传网络中心，例如通过自己

的网站建立与该中心的链路。  

5.  履行机构注意到，已经有五个国家建立起了第六条联络点。履行机构进一步鼓励

尚未指定第六条联络点的缔约方指定联络点并相应通报秘书处。履行机构还促请有能力的

缔约方和各机构为促进与第六条有关的活动加强各个联络点。  

6.  履行机构还请缔约各方在 2006 年 8 月 4 日以前向秘书处提交关于推进网络中心

的工作和使网络中心充分做到实用、多语种和用户友好的意见，并请秘书处将这些意见汇

编为一份综合文件供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五届会议 (2006 年 11 月)审议。  

7.  履行机构请秘书处参照各研讨会的报告编写一份综述报告，侧重于共同的专题和

问题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各次研讨会的结果，供第二十五届会议审议。  

8.  履行机构重申需要举办一次第六条研讨会处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FCCC/SBI/2004/19 第 65 段)，并请秘书处视可用资金而定，在履行机构第二十五届会议之

前组织一次研讨会(2006 年 11 月)。履行机构吁请有能力的缔约各方为举办这次研讨会提供

资助。  

9.  履行机构指出，缔约各方可以利用上文第 6 段所述意见和第 7 段所述综述报告中

包含的信息以及其他不断提交的关于缔约各方就第六条开展工作的意见，按照第 11/CP.8

号决定第 3 段审评新德里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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